

涵政办〔2015〕4号
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区公务员局等部门关于开展涵江区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问题

集中治理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管委会，区直各有关单位：

区公务员局、区委组织部、区委编办、区财政局、区审计局、区人社局《关于开展涵江区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问题集中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已经区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各单位认真贯彻执行。

                     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1月23日

关于开展涵江区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问题

集中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为实现我区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问题治理工作规范化并建立长效机制，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社厅等部门关于开展福建省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闽政办〔2015〕6 号）和《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人社局等部门关于开展莆田市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莆政办〔2015〕10号）的部署，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明确政策界限，规范认定“吃空饷”情形

（一）本次集中治理工作的范围为全区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其编制内工作人员和相关离退休人员。

（二）机关事业单位隐瞒事实、虚报人员编制或实有人数套取财政资金的，属于单位“吃空饷”。

（三）有关人员不在岗而违纪违规领取工资、津贴补贴的，属于个人“吃空饷”，主要包括以下情形：

1.在机关事业单位挂名并未实际到岗上班，领取工资、津贴补贴的；

2.因旷工或因公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等原因，按照规定应当与单位终止人事关系，但仍在原单位领取工资、津贴补贴的；

3.已与单位终止人事关系或已办理离退休手续，仍按在职人员领取工资、津贴补贴的；

4.已死亡或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失踪，仍由他人继续领取工资、津贴补贴的；

5.受党纪政纪处分及行政、刑事处罚等，按规定应该停发或降低工资待遇，但仍未停发或按原标准领取工资、津贴补贴的；

6.其他违纪违规领取工资、津贴补贴的；

7.离退休吃空饷指的是离退休人员死亡后仍领取离退休费的。

二、认真组织核查，全面摸清底数

（一）全区各级机关事业单位要严格按照界定的“吃空饷”情形，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在自查自纠过程中，要在单位内部公示编制内人员工资发放情况，接受干部职工监督。

（二）各级事业单位主管部门要发挥管理职能，对未按要求开展自查自纠工作的所属事业单位，督促其限期整改；要认真审查所属事业单位的自查自纠材料，核对单位基本情况、发现的“吃空饷”情况及处理结果等，对不实之处要及时纠正，防止弄虚作假。

（三）组织人事、机构编制、财政、审计、人社等部门要对“吃空饷”问题治理情况联合进行督查，受理群众举报，对收到的举报线索，要认真查处，并向实名举报人进行反馈。要根据掌握的机构编制、人员基本信息、工资统发信息等，逐级对报送的情况进行核查；对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问题治理情况进行抽查，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单位要重点检查。通过层层核查，做到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问题数据准、底数清和清理到位、责任追究到位。

（四）已经开展“吃空饷”问题治理工作的单位和部门，要对照本意见要求，开展“回头看”，按照界定情形进行梳理，进一步巩固工作成果；尚未开展此项工作的，要抓紧时间部署，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治理工作。

（五）区公务员局负责集中治理工作材料的汇总报送。各主管部门要组织本单位及所属事业单位认真做好自查自纠总结，据实填报《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问题集中治理自查自纠情况统计表》《单位“吃空饷”问题自查自纠情况表》《个人“吃空饷”问题自查自纠情况表》，并于1月28日之前将本部门集中治理工作材料报送区公务员局办公室（联系电话：0594-3597841）。请登陆市公务员局网站“下载中心”下载相关报表。自查自纠总结材料内容包括：集中治理工作开展情况、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在岗人数、“吃空饷”人数及清理处理情况、查处责任人员及建立长效机制情况等。
三、严肃纪律，严格清理查处
各主管部门对本单位及下属事业单位的清理工作负总责，各单位的主要领导（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

（一）对“吃空饷”的机关事业单位和人员，要追缴“吃空饷”资金，上缴同级财政。对占编“吃空饷”单位，机构编制部门要核减相应编制，财政部门要核减相应预算和经费。对造成“吃空饷”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要按照有关规定，追究党纪政纪责任，涉嫌违法犯罪的，要及时移交司法机关。
（二）对“吃空饷”人员，要依据不同情形进行处理。对在机关事业单位挂名未实际到岗工作的，要进行清退；对应当终止人事关系的，要按照规定作出人事决定，办理相关手续；对已与单位终止人事关系或已办理离退休手续的，要核销工资关系；对工资和津贴补贴处理未到位的，要按照政策及时处理。对利用职权让亲属或他人在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的领导干部，要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
（三）对调出机关事业单位仍在原单位领取工资、津贴补贴的人员，要按照政策规定予以纠正；对虽未在原单位领取工资、津贴补贴但按照规定应当终止人事关系的人员，以及已达到退休年龄未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要尽快办理人事关系终止或退休手续。
四、综合治理，建立长效机制
（一）严肃纪律，加强机关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机关事业单位要全面了解和掌握国家有关规定，严格执行组织人事和财政政策，完善对考取全日制普通高校升学深造人员的审核审批程序，加强对被党纪政纪或刑事处分人员的管理，严格执行到龄退休和病事假相关政策，进一步维护政策严肃性。严格人员考核管理，加大平时考核力度，防止因管理松懈造成新的人员在编不在岗；要严格人事管理流程，规范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流动、退休、亡故、处分、辞职辞退、解除聘用合同等环节的管理，及时修改或核销人员信息资料，并相应调整处理有关工资待遇。对经营效益不好或原收费项目被取消的自收自支单位，单位应及时向主管部门上报人员分流（挂职）的相关办法，经主管部门批复后，要及时签定相应的合同。主管部门应对收不抵支的自收自支单位加强管理，督促其办理档案工资，协助其交纳相关保险。

（二）完善政策措施，堵住漏洞。要全面分析、查找机构编制、财经、人事等政策制度及其执行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健全完善各项政策和管理制度。组织人事部门要加大对机关事业单位人事管理“进、管、出”环节的综合管理力度，严格执行公务员登记制度，建立完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名统计制度；机构编制部门要积极推进机构编制信息公开，全面推行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制度；财政部门要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审计部门在部门预算执行、地方财政收支和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等审计项目中，要把查处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问题作为审计工作的重要内容。加快实现机构编制、组织、人事、财政等部门相关数据与信息共享和对接。
（三）加强监督，让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管理在阳光下运行。机关事业单位要及时采集、随时更新工作人员信息和工资信息，并在内部定期公示，对反映的情况及时进行核实处理。组织人事、机构编制、财政、审计、人社等部门要开展定期和不定期专项监督检查，严格规范机关事业单位人事管理。要加强社会监督，进一步健全监督举报制度，公布监督举报电话、网站，随时受理举报并及时调查核实。要加强舆论监督，对新闻媒体反映的“吃空饷”问题，要及时核查，并将调查结果予以反馈。
五、明确要求，周密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问题的危害性和开展集中治理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组织人事、机构编制、财政、审计、人社等部门要围绕职责分工，建立协作联动机制，强化工作责任，形成工作合力，精心部署落实。要把这次集中治理工作作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化整改和加强作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确保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的重要措施，认真抓紧抓实抓好。对在“吃空饷”问题治理工作中隐瞒不报、敷衍了事、弄虚作假、顶风违纪的单位和人员，要从严追究相应责任，并视情予以通报。
（二）加强宣传引导。各级各部门要大力宣传集中治理工作的重要意义和主要举措，揭示“吃空饷”的危害性，为治理工作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同时要密切关注舆情，正确引导舆论。要认真宣传中央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发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参与、支持、配合、监督治理“吃空饷”工作。对情节特别严重的典型案例，要进行曝光，并向社会公开治理结果。
（三）积极稳妥推进。“吃空饷”问题情况复杂，集中治理工作政策性强、时间紧、任务重。各级各部门在治理过程中，要准确把握和落实有关政策，注意做好政策解释和相关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
全区集中治理工作举报电子邮箱：hj3597841＠163.com。区直有关部门设立监督举报电话如下：
区公务员局：0594-3597841、6797631（传真）
区委组织部：0594-3597630、3397966（传真）
区委编办：0594-6791632、6791633（传真）
区财政局：0594-3597741、6975091（传真）
区审计局：0594-3597842、3585633（传真）

区人社局：0594-3569805、6970611（传真）
──────────────────────────

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1月23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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